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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是心導管？ 

導管經靜脈或動脈放到心臟血管中，以便執行各種檢查或治療。 

 心導管檢查之目的： 

 辨識動脈粥狀硬化程度；了解先天性或後天性心臟瓣膜異常。 

 判斷血管狹窄嚴重程度；作為治療指標。 

 作為術前評估功能，加強成功性。 

 心導管檢查可能之合併症：  

心律不整、穿孔、中風、出血、血腫、過敏、感染等 

 心導管檢查注意事項： 

 檢查前準備：填寫同意書，X光，抽血，心電圖，左手留置針留

置，禁食。 

 檢查當天更換病人服，家屬陪同入心導管室。 

 檢查後導管移除，傷口直接加壓 15-30 分，再以砂袋加壓止血

4-6 小時，臥床休息 6-8 小時，且肢體必須保持平直。 

 檢查後嘗試在床上解小便，如無法自解且感脹告知醫護人員。 

 檢查後無噁心、嘔吐、盜汗或脹氣等情形，即可進食。 

 穿刺部位有疼痛、出血、腫脹、麻木等情形，告知醫護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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